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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施和设备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安全设施和设备的管理，确保济南市济阳

新城供热有限公司安全设备和设施的正常运行，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安全设施和设备的使用、维护、管理。

第三条 本制度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21〕

第88号）

（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安

监总局令第77号修正）

（三）《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2021年12月3日山东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

（四）《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57号修正）

第二章 术语与定义

第四条 安全设施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用于预防、控制、减

少与消除事故影响采用的设备、设施、装备及其他技术措施的总

称。安全设施分为预防事故设施、控制事故设施、减少与消除事

故影响设施三类。

第五条 安全设备是指为保障生产经营活动中人员安全、预

防事故发生或减少危害后果而配备的专用技术措施和器械。

第三章 职责要求

第六条 安全设施和设备的使用部门（车间）负责其日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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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维护保养和检修工作，使用部门（车间）的负责人是安全设

施和设备的第一责任人。

第七条 生产技术部、安全管理部负责对安全设施和设备的

日常使用、管理实施监督检查。

第八条 安全管理部、生产技术部等相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

不定期对安全设备设施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如实记录

监督检查情况，并根据监督检查情况按照公司有关制度规定进行

考核。

第四章 安全设施和设备分类

第九条 安全设施和设备主要分为预防事故设施、控制事故

设施减少与消除事故影响设施三类。

（一）预防事故设施

1.检测、报警设施

(1)压力、温度、液位、流量、组分等报警设施；

(2)可燃气体、有毒有害气体等检测和报警设施；

(3)用于安全检查和安全数据分析等检验、检测和报警设施；

2.设备安全防护设施

(1)防护罩、防护屏、负荷限制器、行程限制器、制动、限

速、防雷、防潮、防晒、防冻、防腐、防渗漏等设施；

(2)传动设备安全闭锁设施；

(3)电气过载保护设施；

(4)静电接地设施；

3.防爆设施

(1)各种电气、仪表的防爆设施；

(2)各种电气、仪表的防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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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业场所防护设施

作业场所的防辐射、防触电、防静电、防噪音、通风（除尘、

排毒）、防护栏（网）、防滑、防灼烫等设施。

5.安全警示标志

(1)包括各种指示、警示作业安全和逃生避难及风向等警示

标志、警示牌、警示说明。

(2)厂内道路交通标志。

（二）控制事故设施

1.泄压和止逆设施

(1)用于泄压的阀门、爆破片、放空管等设施；

(2)用于止逆的阀门等设施。

2.紧急处理设施

(1)紧急备用电源、紧急切断等设施；

(2)紧急停车、仪表连锁等设施。

（三）减少与消除事故影响设施

1.防止火灾蔓延设施

(1)阻火器、防爆墙、防爆门等隔爆设施；

(2)防火墙、防火门等设施；

(3)防火材料涂层。

2.灭火设施：灭火器、消火栓、高压水枪、消防车、消防管

网、消防站等。

3.紧急个体处置设施：洗眼器、喷淋器、应急照明等设施。

4.逃生设施：逃生安全通道（梯）。

5.应急救援设施：堵漏、工程抢险装备和现场受伤人员医疗

抢救装备。



4

6.劳动防护用品的装备

包括头部、面部、视觉、呼吸、听觉器官、四肢、身躯

防火、防毒、防烫伤、防腐蚀、防噪声、防光射、防高处坠

落、防砸击、防刺伤等免受作业场所物理、化学因素伤害的

劳动防护用品和装备。

第五章 工作要求

第十条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第十一条 安全设备设施的使用部门应确保安全设施配备符

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在安全设施采购时应确保符合设计要

求，保证质量，应选用工艺技术先进、产品成熟可靠、符合国家

标准和规范、有政府部门颁发的生产经营许可的安全设施，其功

能结构、性能和质量应满足安全生产要求;不得选用国家明令淘

汰、未经鉴定、带有试用性质的安全设施。

第十二条 安全设备设施的使用部门应当列出管辖范围内安

全设备设施的种类、数量和所在部位，分配给专人负责，建立安

全设施档案、台账,监督检查安全设施的配备、校验与完好情况。

第十三条 安全设备设施的使用部门应定期组织对其管辖范

围内的安全设备设施的使用、维护、保养、校验情况进行巡回检

查和专业性安全检查，做好检查台账;日常保养、隐患治理及维

修情况必须如实记录，及时消缺，保证安全设备设施处于安全有

效状态。

第十四条 安全设施应编入设备检维修计划，定期检维修。

安全设施不得随意拆除、挪用或弃置不用，因检维修拆除的，检

维修完毕后应立即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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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安全设备设施的使用部门应经常组织操作员工进

行安全设施的技术培训，开展岗位练兵和应急演练，不断提高员

工使用安全设施的技能。

第六章 附录

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七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

准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